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601318

编号：临

2011-041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汤德信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于近日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

告，申请辞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职务。汤德信先生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并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需要

通知本公司股东的事项。

汤德信先生的辞职自

2011

年

10

月

8

日辞职报告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本公司对汤德信先生在任

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0

日

]

证券代码：

002236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7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1

月

9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浙江华坤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拟对全资子公司浙江华坤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华坤科技

"

）实施整体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完成后华坤科技的独立法人地位将被注销。（详见公

司

2010-053

、

055

号公告）。

2011

年

9

月

30

日，华坤科技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公司对华坤科技的整

体吸收合并工作正式完成。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609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06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

】

1126

号

"

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3,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14.5

元。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已于

2011

年

8

月

8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深鹏所验

字【

2011

】

0275

号）验证确认。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1

】

241

号）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

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1

年

9

月

28

日，公司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工商变更材料并完成相关登记手续，取得了深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

8865.2538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11865.2538

万元

人民币，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注册号为：

440301103330800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395

证券简称：双象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3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公司审计机构原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立信大华

"

）的名称变更通知，立信大华于

2011

年

8

月

31

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核准，名称变更为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本次立信大华除名称变更外，其他工商登记事项不

变。因此，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更名为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以上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涉及公司更换审计机构的事项。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722

证券简称：

*ST

金果 公告编号：

2011-032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株洲航电分公司

电费收费质押权解除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湖南发展

"

）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南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

"

发展集团

"

）通知，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与发展集团签订《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协议约定，发展集团在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银行借款

4

亿

5

千万元

提供的质押担保由湖南发展株洲航电分公司电费收费权变更为发展集团以其合法持有的财富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4

亿股股权提供质押和编号为潭国用【

2010

】第

29S0605

号、面积

293.39

亩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提供抵押，

同时由湖南发展集团土地储备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相关担保登记手续完成后，原借款合同

约定的株洲航电枢纽工程的电费收费权与湖南省交通规费收入质押担保解除。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722

证券简称：

*ST

金果 公告编号：

2011-033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恢复上市工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披露了

2010

年年度报告，

2011

年

4

月

1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

申请。

2011

年

4

月

11

日公司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同意受理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

函》，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11

年

4

月

8

日正式受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

申请的相关材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

9

月修订）第

14.2.15

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正式受

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公司补充提供材

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之后，公司一直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积极准备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材

料。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株洲航电分公司的电费收费质

押权担保已获解除。由此，公司将于近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补充材料。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发布了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在本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000

万元左右，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0.1293

元。公司拟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第三季度报告，有关

2011

年三季度经

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公司将在该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公司递交的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还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是否审核通过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是

否核准的风险，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本公司的股票将

被终止上市。公司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简称

:

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600035

公告编

:2011-028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资产状况

重大变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接控股股东湖北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省交投公司

"

）转来的《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全省省级部分交通资产划转实施方案的通知》（鄂政办函【

2011

】

81

号）。现将文件主要精神公告如

下：

一、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全省交通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和《关于研究加强省级交通投融资平台建设

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省政府

2011

年第

81

号）精神，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原则，整合交通资产，做强

做大省级交通投融资平台，拓宽交通投融资渠道，促进湖北交通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以

2011

年

8

月

31

日为节点，将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理局管理的政府收费还贷公路资产（含在建

项目） 及相应的债权债务、 其他政府所属交通经营性资产及相应的债权债务一并移交省交通投资有限公

司。

全省普通公路债务省统贷部分处置方案另行制定。

三、划转范围

1

、政府投资且已投入运营的高速公路资产及债权债务。包括投入正式运营的京港澳高速公路湖北段、

汉十高速公路、十漫高速公路、随岳高速公路（北段、中段）、襄荆连接线等项目，投入试运营的沪渝高速公

路鄂西段、武英高速公路、麻武高速公路、荆岳长江公路大桥、三峡翻坝高速公路、杭瑞高速公路湖北段等

项目资产，以及上述高速公路相应的用于日常管理、经营、服务的管理处资产，包括土地、收费站所、服务

区、广告经营、养护基地、培训基地（含土地、房屋等建筑物）。

2

、政府投资且在建的高速公路工程及债权债务。包括宜巴高速公路、谷竹高速公路、十白高速公路、九

江长江二桥北岸接线、郧十高速公路、保宜高速公路宜昌段等项目资产，以及依据上述项目建设的服务区、

加油站等项目资产。

3

、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理局所属交通经营性资产。包括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对高速公

路和长江大桥以及其他企业的投资。股权类资产包括投资于高速公路加油站、襄荆高速公路、黄黄高速公

路、武黄高速公路、鄂东长江大桥、九江长江大桥、湖北高速公路工程监理咨询公司、金家墩客运站等股权

类资产。债权类资产是指省交通运输厅代地方政府或其他投资人举债的项目而形成的债权债务，主要包括

鄂黄长江大桥、黄石长江大桥、宜昌长江大桥、荆州长江大桥、襄荆高速公路与荆州长江公路大桥连接线，

由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协调变更为相关地方政府或项目业主承接。

4

、省交通运输厅从原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划出的资产。

5

、省交通运输厅及所属各局管理的其他经营性企业和资产及与经营相关的资产暂不列入此次划转范

围。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００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由于长江上游来水较多年均值减少

２５％

，公司前三季度总发

电量约

７２８．２５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减少

９．３０％

。其中，三峡电站完成发电量约

６０１．２４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

减少

１０．９４％

；葛洲坝电站完成发电量约

１２７．０１

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减少

０．６６％

。

三峡电站、葛洲坝电站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分别为：

电站名称 总发电量（亿千瓦时）

三峡电站

６０１．２４

葛洲坝电站

１２７．０１

合 计

７２８．２５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００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峡地下电站

第一批资产交割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三峡地下电站收购方案及第一批资产收购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与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公司实施三峡地下电站收购事宜。

根据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地下电站收购的总体框架协议》和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地下电站第一批资产的收购协议》 的约定，在

股东大会批准地下电站收购事宜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向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支付了人民币

５

亿元

的预付款，并取得地下电站自投产日起的全部发电收益权；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签

署《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地下电站第一批资产的交割确认书》，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三峡地下电站第一批资产的资产交割日并向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支付了第一批资产

的首期价款（按第一批资产交易价格

７６３

，

５９７．２３

万元的

３０％

计算，首期价款为

２２９

，

０７９．１７

万元，扣除已支付

的

５

亿元预付款，实际支付

１７９

，

０７９．１７

万元），双方确认自资产交割日起三峡地下电站第一批资产由中国长

江三峡集团公司交付给公司，公司开始享有三峡地下电站第一批资产的相关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三峡

地下电站第一批资产的风险（三峡地下电站第一批资产的建设风险除外）及其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000559

编号：

2011－035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鲁冠球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银行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

司担保公告）。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000559

编号：

2011－036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下

属公司银行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万向精工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

万向精工江苏有限公司在相关银行在约定期限及约定的银行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公司 担保公司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担保期限

１

万向精工江苏有限公司

浙江万向精工有限

公司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

６０００

５

年

工商银行泰州分行高港支

行

9000

合 计

１５０００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单位的基本情况

１

、万向精工江苏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刁铺镇刁泗路北侧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万向精工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经营范围：生产、开发、经销汽车配件；经销、开发机电产品。

经营情况：该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设立，目前尚处于建设期。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底，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

资产

１５

，

０８６．０６

万元，净资产

１０

，

１０８．８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５

，

５０４．７６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８．８５

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方为被担保方在相关银行的约定期限及约定的项目贷款金额范围内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经研究，认为被担保公司资信和赢利状况及前景较好，风险控制能力较强，为该公司银行

项目贷款提供担保有助于其投资发展及日常运作的正常开展，扩大经营规模，增强获利能力。该担保不会损

害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已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３５

，

１９０

万元，全部为公司对控股

子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相互担保。加上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

５０

，

１９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３．３３％

。以上担保没有发生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７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３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业绩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净利润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增长

５０％－７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０％－９０％

盈利：

６９

，

００８

，

２９２．０９

元

盈利：

11,731

万元

-13,112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本报告期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由于第三季度是行业传统淡季，公司原来对营业收入增长预期较低，但实际公司第三季度销售稳定，

营业收入增长超预期，盈利水平稳步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公告根据本公司财务部门计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７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４

富安娜（上海）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安娜营销公司”）是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富安娜（上海）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富安娜公司“）

是富安娜营销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国内市场连销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富安娜营销公司，根据项

目进度由公司利用超募资金分次或一次向富安娜营销公司追加投资， 再由富安娜营销公司在各地新设子

公司或向各地的销售公司增资。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国内市场连锁营销

网络体系建设项目”的实施方案，并使用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对该项目进行追加投资。

追加投资后，富安娜营销公司根据项目进度已向上海富安娜公司增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实施“国内市场

连锁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根据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的相关管理规定， 公司及上海富安娜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以下简称“银行”）及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上海富安娜公司在上述募集资金存管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管理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国内市场连

锁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上海富安娜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

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平安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四、上海富安娜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上海富安娜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平安证券。

六、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谢运、周强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复印上

海富安娜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七、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出具对账单或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平安证券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 上海富安娜公司或者平安证券可以要求上海富安娜公司

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八、平安证券发现上海富安娜公司从专户支取款项违反本协议规定或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定，平安

证券有权要求公司公告以澄清事实；若在平安证券提醒后而公司未对上海富安娜公司行为做纠正，且后果

可能危及平安证券声誉的情况下，平安证券有权向监管部门报告。

九、协议自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

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平安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备查文件：《富安娜（上海）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证券代码：

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2011-035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材料）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和

2011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

司为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20,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 同意为西安优耐特容器制

造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5,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同意为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3,000

万

元的融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均为一年，详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1-008

），刊载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对公司控股子公

司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 《借款合同》形

成的负债提供最高额为

5,500

万元的担保。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对公司控股子公

司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借款合同》形成

的负债提供最高额为

1,100

万元的担保。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对公司控股子公

司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借款合同》形成的负

债提供最高额为

1,100

万元的担保。

本次签订的《保证合同》均在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

注册资本：

7,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文柱

公司持股比例：

60%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金属复合材料及深加工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非标设备的设计、技术咨询和制

造。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9,045.30

万元， 总负债为

26,242.18

万

元，净资产为

12,803.12

万元，

2010

年实现营业收入

33,244.87

万元，利润总额

3,447.24

万元，净利润为

2,954.51

万

元。

2．

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

注册资本：

4,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顾亮

公司持股比例：

60%

经营范围：稀有金属装备、稀有金属材料深加工产品和金属材料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8,807.52

万元，总负债

6,062.06

万元，净资产

2,745.46

万元；

2010

年实

现营业收入

7,750.17

万元，营业利润

997.99

万元，净利润

745.46

万元。

3．

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15

号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明强

公司持股比例：

60%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钨及钨合金材料、钼及钼合金材料的板、带、箔、丝、棒、管及其深加工产品的开发、

生产和销售。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总资产

5,844.13

万元， 总负债

2,861.74

万元， 净资产

2,

982.38

万元；

2010

年实现营业收入

3,598.12

万元，利润总额

-22.28

万元，净利润

-17.62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1．

同意公司为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

20,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同意为西安优耐

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5,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同意为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

为

3,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均为一年。

2．

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均为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对其担保有利于其生产经营的进一步发展，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3．

公司持有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

的股权比例均为

60%

，本次公司为其提供全额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西安天力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6,000

万元（注：已签订最高额保

证

17,500

万元，实际发生对外担保

16,000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西安优耐特容器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3,000

万元（注：已签订最高额保证

3,

100

万元，实际发生对外担保

3,000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000

万元（注：已签订最高额保证

1,100

万

元，实际发生对外担保

1,000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51,000

万元（注：已签订最高额保证

53,100

万元，实际发生对

外担保

51,000

万元），全部是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7.37%

。

无对外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351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

2011-034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不

超过三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自有

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三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为控制风险，

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授

权期限为自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爱德发

"

）分别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签订《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

各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

2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公司及北京爱德发各人民币伍仟万元。

3

、理财产品期限：

2011

年

9

月

30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0

日。

4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银行同业存款以及其他银行持有的符合兴业银行授权授信要求并对国有银行或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具有追索权的买入返售类、卖断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5

、投资收益支付：

5.1

本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型投资产品，到期一次性返还本金实际余额和投资收益。

5.2

到期兑付日：

2011

年

12

月

30

日，若产品按本协议相关规定提前终止，则理财到期日、理财兑付日也相

应提前，理财收益按提前终止时实际存续天数进行计算。若产品按本协议相关规定延长理财期限的，则理财

兑付日相应后延。

6

、公司与兴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7

、风险提示

7.1

信用风险：商业汇票存在着票据到期付款人（承兑人）不能及时付款的信用风险。

7.2

政策风险：国家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政策、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与变化将会

影响本产品的设立及管理，从而影响本产品的收益，进而影响投资人的收益水平。

7.3

流动性风险：公司不得提前赎回理财资金，在理财计划到期前，公司不能够使用理财计划的资金，也

因此丧失了投资其他更高收益的理财产品或资本市场产品的机会。但该理财产品期限较短，属短期投资理

财产品，因此，流动性风险较小。

7.4

管理风险： 在理财资金的管理运用过程中，兴业银行因获取的信息不全或存在误差、对经济形势等

判断有误等因素，会影响理财产品的收益。

7.5

延期风险： 理财产品项下资产存在未能及时变现等原因造成理财产品不能及时兑付本金及收益。

但该理财产品投资于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的票据资产，因此延期风险较小。

8

、应对措施

8.1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公

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8.2

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

计、核实。

8.3

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核查的基础上，

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同时，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8.4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8.5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损益情

况。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

"

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

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进行适度的

低风险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

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2

。该产品已到期。

2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兴业

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壹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宝票据

型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

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3

。该产品已到期。

3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

使用人民币叁仟贰百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1

年

HH076

期。详见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4

。该产品已到期。

4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分别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及人民币肆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1

年

HH137

期。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

027

。该产品已到期。

5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

使用人民币贰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1

年

HH134

期。详见公司

于

2011

年

8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8

。该产品已到期。

6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分别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人民币捌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1

年

HH193

期。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

031

。该产品已到期。

7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2

。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意见详见

2011

年

6

月

22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不

超过三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的意见详见

2011

年

6

月

22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保荐机构的意见详见

2011

年

6

月

22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不超过三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3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51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

2011-035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不

超过三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自有

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三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为控制风险，

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方案相关事宜，授

权期限为自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爱德发

"

）分别于

2011

年

10

月

9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

同》，分别使用人民币陆仟万元、人民币捌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1

年

HH263

期。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1

年

HH263

期。

2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公司人民币陆仟万元、北京爱德发人民币捌仟万元。

3

、理财产品期限：

2011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1

年

12

月

27

日。

4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次级债、短期融资券、中短期

票据、企业债、回购、货币市场拆借、同业存款及信托公司设立的单一资金信托（该信托资金仅限于用于金融

机构的同业存款）等。其投资的信用债评级要求为

AA

或以上。

5

、投资收益支付：

5.1

本产品为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

5.2

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为产品到期日后

2

个工作日内的任何一天。

6

、公司与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7

、风险提示

7.1

政策风险：理财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设计；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则其将有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兑付等行为的正常进行。

7.2

市场风险：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的情形；

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理财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

7.3

流动性风险：公司不享有提前终止权，则公司在产品到期日（浦发银行依照本合同的约定提前终止

合同的，提前终止日被视为产品到期日）前无法取用产品本金及产品收益。

7.4

再投资风险：浦发银行可能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在交易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导致理财产品实际期限

短于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如果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则公司将无法实现期初约定的全部产品收益。

7.5

信息传递风险：公司应根据本合同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公司未及时

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客户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并

由此影响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公司自行承担。

8

、应对措施

8.1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公

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8.2

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

计、核实。

8.3

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核查的基础上，

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同时，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8.4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8.5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损益情

况。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

"

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

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进行适度的

低风险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

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2

。该产品已到期。

2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兴业

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壹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宝票据

型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

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3

。该产品已到期。

3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

使用人民币叁仟贰百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1

年

HH076

期。详见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4

。该产品已到期。

4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分别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及人民币肆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1

年

HH137

期。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

027

。该产品已到期。

5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

使用人民币贰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1

年

HH134

期。详见公司

于

2011

年

8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8

。该产品已到期。

6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签订《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分别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人民币捌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计划

2011

年

HH193

期。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

031

。该产品已到期。

7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2

。

8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

行签订 《兴业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协议书》， 各使用人民币伍仟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2011

年万利宝票据型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4

。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意见详见

2011

年

6

月

22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不

超过三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的意见详见

2011

年

6

月

22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保荐机构的意见详见

2011

年

6

月

22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不超过三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3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2

2011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二


